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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周政字〔2018〕39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全区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切实提高农机安全管理水平，预防和减少农机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责任
（一）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镇、街道和相关部门要严格执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规定，建立农机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体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布置、检查、落实和考核。各镇、街道要落实农机安全生产监管单位，配备农机安全监理员，积极发展村级农机安全协管员，逐步建立完善“主体在区、管理在镇（街道）延伸到村”的农机安全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二）落实部门监管责任。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等要求，全面落实相关部门农机安全监管责任。农机部门要强化源头管理，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机安全宣传和教育培训活动，坚持将农机安全生产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安监部门要将农机安全生产列入安全生产行业领域专项整治重点内容，统筹各方力量，综合推进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工商部门要加强农机维修经营网点的规范经营监管，保障农机维修质量，公安交警部门要全面加强上道路行驶农机的日常管理，定期联合农机、安监等部门开展路面执法检查，强化农机动态管理，逐步形成部门协作、各司其职、联管共治的农机安全生产机制。

（三）落实农机生产主体责任。各镇、街道及相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一必须、五到位”工作要求，积极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专项行动，通过签订农机安全生产责任书等方式，落实农机合作组织、家庭农场、农机大户、农民机手等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督促其健全安全制度，加大安全投入，加强安全培训，做到安全自查、隐患自除、责任自负。

二、工作重点
（一）加强农机安全监管能力建设。要保障农机安全宣传教育、隐患治理、检验检查、事故处理等农机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所需经费预算，支持农机安全管理装备建设，提高农机安全监督检查、实地检验、事故勘察、信息系统等装备能力。区农机部门要加强农机监理行风建设，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强化农机检验、考试、事故处理等业务培训，提升农机安全监督管理水平。

（二）深入开展“平安农机”创建活动。各镇、街道及相关部门要加大“平安农机”创建工作推进力度，农机、安监等部门要坚持将创建活动列为农机安全生产工作重点内容，突出原有“平安农机”示范乡镇、村、户和农机合作社创建的标准提升，保证“平安农机”创建有目标、有计划、有检查，进一步健全农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完善农机安全监管网络，强化农机安全生产措施，全面确立“政府负责、农机主抓、部门配合、群众参与”的农机安全监管工作长效机制。

（三）落实农机安全惠农政策。农机、财政等部门要按照落实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下发的《关于扩大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的通知》文件要求，推进农机安全监理减免费政策落实，确保免征“拖拉机号牌（含号牌架、固定封装置）费、拖拉机行驶证费、拖拉机登记证费、拖拉机驾驶证费、拖拉机安全技术检验费”的政策落到实处，积极创造条件免收农机驾驶人考试费，加快推行全面免费农机安全监理。积极推进农机政策性保险，落实保费补贴政策，提高农机综合保险参保率，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农机户、农机作业服务组织的风险保障能力。推进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试点，不断总结经验，强化管理，促进农机结构调整、节能降耗和安全发展。

（四）强化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各镇、街道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山东省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政策法规宣传力度，积极组织农机“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咨询日”等活动，农机部门要充分利用农机集中检审、驾驶人考核、职业技能鉴定等工作平台开展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重点抓住农忙前和农忙中两个关键时段，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农机安全宣传活动。要积极探索互联网+新模式在农机安全管理工作中的应用，着力提升农机安全宣传效果。

（五）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各镇、街道及相关部门要将农机安全隐患排查作为重要内容，农机、安监、交警等部门要建立完善信息通报制度、联合工作机制、定期召开专门会议，加大联合执法力度，重点抓住夏秋农忙和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等关键时点，突出重点场所、重点机具、重点对象，积极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大检查和隐患治理专项行动，及时查处无证驾驶、无牌行驶、违法载人、酒后驾驶、超限超载等违法行为，排除安全隐患，防范和坚决遏制农机重大事故发生。

（六）加强农机事故处理和应急救援。农机部门要切实加强农机事故勘查、认定复核、赔偿调解、事故报告、分析评估和应急救援工作，配备必要的人员和装备，提高事故处理和应急救援能力。建立24小时备勤值班制度，严格执行农机事故报告制度，公开事故报告电话，加强对农机事故情况分析评估，着力减少事故发生。农机、安监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农机事故应急预案，加强农机事故处理和应急救援力量，开展农机应急演练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和专业技能。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全面落实相关政策。农机安全工作量大面广，重点在农村，各镇、街道要加强领导，将农机安全管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确定一名领导具体分管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各镇办要有相对固定的农机办公室和农机安全管理人员，各村（社区）要明确一名农机安全协管员具体督促落实农机安全工作。农机部门要落实免征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其驾驶人农机监理费政策，开展下乡年检服务，做好农机安全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管服务工作，及时解决农机安全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推广经验，强化工作指导。

（二）全面整治，消除各类事故隐患。农机、公安交警部门要共同研究分析农村道路交通和农机安全生产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推行联合执法的有效途径，建立联合执法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机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加强监督检查工作力度，明确安全生产重点、难点。做好重点时段、重点场所排查整治，集中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对无牌无证、逾期未检验、酒后驾驶、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要依法予以处罚。农机部门要教育引导农机从业人员及时办理注册登记，领取登记证书和行驶证，按时参加年度检验。要加强农机安全源头管理，规范拖拉机牌证核发，严格按照规定范围、程序和要求办理牌证业务，把好牌证核发关口，坚决防范和遏制农机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三）密切配合，促进农机安生生产形势好转。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安监部门要把农机安全管理工作纳入工作日程，加强对农机安全管理工作的监督和协调；农机部门要定期向公安交警部门通报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上牌发证和年检情况；公安交警部门要定期向农机部门通报道路交通农机事故及违章情况；农业部门要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员等安全培训纳入“阳光工程”和新型农民培训计划；保险公司要认真贯彻落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和农业部、中国保监会《关于切实做好拖拉机交强险实施工作的通知》精神，做好拖拉机交强险的实施工作，不得擅自提高保费标准和以各种理由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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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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